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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上海市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 
评估工作方案 

 

为有效推进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坚决

防范遏制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，根据《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

开展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应急厅〔2021〕

35号）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评估范围 

上海市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（仓储）许可证、危险化学品经

营（带有储存设施）许可证的大型油气储存基地，即：单罐罐容

不小于 10万立方米、总库容不小于 100万立方米的原油库，单罐

罐容不小于 5 千立方米、总库容不小于 5 万立方米的成品油库，

单罐罐容不小于 1万立方米、总库容不小于 10万立方米的液化天

然气接收站，单罐罐容不小于 1 千立方米、总库容不小于 1 万立

方米的液化石油气储存企业。 

（二）时间安排 

1.企业自查 

2021年 6月 20日前，各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对照《油气储存企

业安全风险评估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要求，开展自

查工作，形成自查报告和自查问题隐患清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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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深度评估 

2021年 7月 31日前，市应急局组织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和专

家，对各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开展深度评估，核定企业自查情况，

评定安全风险等级，形成问题隐患整改清单，并录入上海市危险

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。 

3.整改提升 

各大型油气储存基地要对照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核定后的问

题隐患清单，立即制定整改计划，按照“五落实”要求，于 2021

年 9月 30日前完成整改。对于 9月 30日前确实无法完成整改的，

要立即开展安全风险分析、研判，及时采取有效管控安全风险的

防范措施，有效降低事故发生概率。 

（三）工作目标 

通过此次评估，实现“两全面，两建立”，即：本市大型油气

储存基地评估工作全面覆盖，发现的问题隐患整改全面到位，大

型油气储存基地建立落实风险监测预警机制、重大危险源安全包

保责任制、隐患排查治理安全管理长效机制，市属国有企业集团

建立每 3年开展一次安全风险评估审计的长效安全管理机制。 

二、工作内容 

（一）评估内容 

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评估涵盖设备设施和管理软硬 2

个方面 16项内容。其中：硬件方面 6项，分别是企业选址及总平

面布置、工艺安全、设备安全、仪表安全、电气安全、消防与应

急；软件方面 10项，分别是安全管理组织机构、安全信息管理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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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运行管理、作业许可管理、设备完好性管理、进油前安全检查

管理、变更管理、承包商管理、事故事件管理、应急响应。 

（二）处置方式 

对于本市大型油气储存基地，要确保储存设施自动化系统装

备投用率达到 100%、安全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率达到 100%。对于监

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行为，特别是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、整改不力的，市、区应急管理局要依法依规采取行政处罚、

责令停产、媒体曝光等方式，不断提高监管质量，推动工作有序

推进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市应急局层面 

统筹推进评估工作，组织召开动员部署会议，委托第三方技

术服务单位和专家，对各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开展深度评估，调度

掌握相关工作进展情况，定期通报、宣传各区、各企业评估工作

的做法，适时组织抽查核查，推动工作落实。 

（二）市属国有企业集团 

对本集团大型油气储存基地评估工作负总责，第一时间抽调

专门力量组成工作专班，制定本集团评估方案，确定评估企业名

单，组织专业人员和外部专家开展自查，并根据深度评估情况明

确问题隐患清单，制定整改计划方案，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整改。

研究建立企业总部对所属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定期安全评估审计制

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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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区应急管理局层面 

根据评估范围，摸底排查辖区内大型油气储存基地，并于 2021

年 5月 30日前将涉及企业清单报市应急局。对辖区内企业自查、

评估及问题隐患的整改工作进行指导监督，组织专家对企业整改

情况进行验收确认，并于 2021年 9月 30日前报市应急局。 

四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每周调度 

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要求，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，每周三下

午 17时前，各区应急管理部门、各有关企业及第三方技术服务单

位，将上周的风险评估工作进展情况、问题隐患整改落实情况、

执法处罚情况等报送市应急局。 

（二）跟踪督办 

各区应急管理局、市属国有企业集团组织对评估工作查出的

问题隐患跟踪督办、验收确认，实施闭环管理。市应急局组织第

三方技术服务单位适时开展督查核查。 

（三）定期总结 

市应急局委托的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，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

前完成全市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评估工作，并将工作报告

和核实的企业问题隐患报市应急局。各区应急管理局、市属国有

企业集团指导督促企业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，并将工

作总结及企业问题隐患整改情况报市应急局。


